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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共和国?
———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与内涵

陈明辉∗

WhatKindofRepublic?
—ThenatureandmeaningofSocialistState

inChineseConstitution

ChenMinghui

内容摘要:中国宪法理论体系亟须一种中国化的解读方式,从历史维度完

成现行宪法与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统一,从宪法文本内在结构的维度完成现

行宪法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统一,以及从宪法运行状态的维度完成现行宪法文本

与丰富的宪法实践的统一.而要完成这一理论任务必须找到中国宪法的根基,
即现行宪法的根本法.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经

过历史的角逐和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最终成为民主共

和国的具体形态,构成了新中国宪法中的根本法.现行宪法用“社会主义国家”
将这一根本法进一步具化,作为国家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作为国家性质的社

会主义国家是其具体内涵.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法地位,不仅有助于中

国宪法社会哲学理论和部门宪法理论的建构,而且能作为重塑国家认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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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爱国主义以及作为评判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根本准则.
关键词:共和国 根本法 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目标 国家性质

引言:寻找中国宪法的根基

中国宪法学正在步入一个历史关隘,能否跨过这个关隘决定了中国宪法学

能否成长为具有独立自足品性的法学学科.就目前而言,阻碍中国宪法学成长

的最大障碍在于未能寻找到中国宪法的根基所在.从理论层面而言,宪法的根

基是指宪法的精神和理念,从文本层面而言,宪法的根基是指宪法文本中的基

础规范.中国宪法学一方面囿于西方宪法学的话语体系,未能超越西方语境抽

象出一套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宪法理念,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知识结构和理论建构

能力的限制未能从中国语境出发从中国宪法的文本与实践中提炼出符合中国

宪法历史发展、现行宪法文义以及未来宪法实践需要的基础规范.
寻找中国宪法的根基是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中国宪法理论

体系亟须一种中国化的解读方式,从历史维度完成现行宪法与整个近现代中国

历史的统一,从宪法文本内在结构的维度完成现行宪法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统

一,以及从宪法运行状态的维度完成现行宪法文本与丰富的宪法实践的统一.
只有找到中国宪法的根基,才能沟通革命的过去、改革的现在与现代化的未来,
确立“中国”的连续性和新中国宪法的连续性.同时,寻找中国宪法的根基也是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回应改革和法治建设中重大

问题的现实需要.如何从宪法学的角度为改革定性,指出改革的目标、改革的

对象、改革的方式和改革的底线,以及妥善处理好改革与宪法的关系,对当前阶

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成效具有根本意义.
那么,从何处寻找中国宪法的根基呢? 窃以为寻找中国宪法的根基首先应

具有历史的眼光,从宪法学的视角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提炼

整个现代中国建国制宪的总体目标,然后再以体系化的眼光返回现行宪法之

内,从现行宪法的序言中提炼出当前中国宪法的基础规范.本文认为,现行宪

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款是回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的新中国是什

么样的共和国的核心条款,是解析新中国成立以及立宪合法性的根基所在,是
现行宪法的灵魂条款,也是解开现行宪法价值体系和规范内涵的命门.因此,
该条款可以视作为中国现行宪法根本法规范,中国宪法学可以以此作为理论体

系的基石和中国宪法实施与变革的基轴.
从现行宪法文本的内容来看,现行宪法共在两处使用了“社会主义国家”概

念:一是在宪法序言中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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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目标,二是在正文第一条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进行了限定.〔１〕

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条款的性质及其内涵没有给予足够

的重视,这导致中国宪法学在宪法体制和基本权利的具体解释中脱离了“社会

主义国家”的价值目标,中国宪法沦为各种外来政治理论和宪法理论的角斗场,
丧失了中国宪法学的自主性.〔２〕

从现行宪法的正当性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延续的是近代中国以来的共和

国理想;从现行宪法的内在体系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是将宪法序言、总纲、权
利义务和国家机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和谐整体的基础性条款.因此,本文旨

在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构成现行宪法中的根本法,以及通过对“社会主义

国家”性质与内涵的解析勾勒出一个宪法学视野下的共和国的真实面孔.为实

现这一目标,本文将使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和文本解释的方法,围绕现行宪法中

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款进行学理构建.试图从历史的维度为现代中国提供一

种根本法的历史叙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制宪提供理论根基,并以社会

主义国家作为现行宪法的根本法,统合整个宪法价值体系、宪法权力体系和权

利体系,作为中国宪法社会哲学理论中的基础性理论命题.
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将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解析“社

会主义国家”作为现行宪法根本法的生成、性质、内涵及价值.第一部分将从一

般宪法学理论的层面,分析两种截然不同的根本法观念,并尝试证明只有表达

普遍认可的价值规范才能作为宪法中的根本法,用宪法社会哲学的话来表达,
这就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内容的“人权”;第二部分将从中国立宪史的维度分

析作为普遍价值的“人权”在现代中国的具体形态就是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而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根本法;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作为民主共和国具体形态

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如何完成建国立宪,以及新中国如何通过宪法修改逐渐形成

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内容的根本法规范;第四部分,将从现行宪法文本出发,分
析作为现行宪法中的根本法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款的具体内涵;而在第五部

分,将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宪法学理论构建以及实践中的重要意义,由
此完成对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理论证成.

一、何谓宪法中的根本法

根据日本宪法学者芦部信喜对根本法的思想史梳理,根本法概念的形成最

１５什么样的共和国?

〔１〕

〔２〕

２０１８年３月宪法修改之后,序言中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修改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表达虽有所变化,但还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
基底.

例如,在“国家所有”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忽视了现行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和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体现,其根本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



早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法律优位思想.这一思想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在
英国是普通法中所体现的理性法的优位,在欧陆是指神法和自然法之于人定法

的优位,在法国还表达着一种对君权的优位.而在启蒙时代,这种法律优位的

思想与自然法学说中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宪法作为

根本法优位于普通立法的思想.〔３〕也就是说,从根本法的思想渊源上讲,根本

法概念的用意在于用“神法”“自然法”“理性法”“普通法”“主权契约”等高级法

概念来否定人定法的绝对性.而在成文宪法诞生之后,宪法取代上述概念成为

法律体系中具有优位地位的根本法.〔４〕

现在的宪法学普遍将成文宪法称作为根本法,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也明确规

定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但在宪法学界,也有一种将宪法中的规范区分为一般

规范和根本规范的理论.根本规范的说法源自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但是凯尔森

的基础规范是一般宪法学上的可能性概念,不是个别宪法学上的现实性概念.
日本宪法界对凯尔森的根本规范理论产生了一定的质疑.〔５〕 例如,清宫四郎

认为根本规范应当是实定的法规范,而不应停留在可能性层面.“因为制宪者

的制宪行为乃历史性行为、现实存在的行为,将制宪权授于制宪者的法规范,亦以

历史性的意志行为作依据,所以根本规范不仅是前提规范,且宜视为实定的法规

范.根本规范既为实定法规范,则各国宪法都有个别具体的内容.”〔６〕

当我们说宪法中的根本法时,正是在这个实定法意义上谈论根本规范.寻

找宪法中的根本规范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形成关于宪法规范体系的认知,另一方

面在于指导宪法的修改、解释和适用.而在此意义上,理论上对于何为宪法中

的根本法仍存在重大分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根本法观点:一是实质主义

的根本法观点;二是形式主义的根本法观点.这两者奠基于不同的宪法正当性

理论之上,并形成了不同的制宪权理论.
实质主义的根本法观点认为宪法的正当性在于对某种正义价值的确认和

保障.例如,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宪法理论认为人的尊严是宪法中的根本法,
“人的人格自由和尊严这一核心而普遍的法原则,以该原则为核心原则与原理的

总和是近代宪法的根本规范,亦即‘规范的规范’”.〔７〕 并且,以人格自由和尊严

为核心价值的根本规范,是制宪权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也构成了对制宪权的内在

限制.换言之,宪法的正当性不是源自制宪权或者其背后的民主制宪程序,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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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７〕

参见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８页.
参见郑贤君:«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何谓根本»,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８０—

１８９页.
许志雄:«宪法秩序之变动»,台湾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８—７９页.
同前注〔５〕,第８０页.
同前注〔３〕,第３９页.



源自宪法所表达的价值内容.〔８〕实质主义的根本法与实质主义的法律概念、实
质主义的正当性概念紧密相连,它们在古典时代意味着客观存在的正义原则,在
启蒙时代代表着天赋自由,在成文宪法时代又表达为宪法中的人权规范.

形式主义的根本法观点认为宪法的正当性来自制宪权主体的制宪过程,它
的理论渊源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和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根
本法是指主权(制宪权)的运行结构,指向宪法关于政治存在形式的规定.卢梭

论证了公意作为主权的基础,并以此作为法律的正当性来源.〔９〕 西耶斯用国

民意志替代了公意,创造了国民制宪权理论.这种制宪权理论去除了宪法和人

民主权原则的价值内容,将宪法的正当性归结为一种国民意志的表达过程.用

西耶斯的原话说,国民意志“仅凭其实际存在便永远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

源”.〔１０〕“无论国民以何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只需表达即可;任何形式都可

以用,而国民意志永远是最高的法律.”〔１１〕在此种宪法正当性和制宪权理论之

下,根本法不过是主权意志形成和表达的基本规则.〔１２〕 施米特在西耶斯的基

础上,将民主合法性原则从制宪权概念中抽出,进一步将制宪权抽象化和形式

化.在他的界定之下,“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即一种具体的政治存在”,“一
切其他的宪法法规效力均来源于这种政治意志的决断”.〔１３〕 至于这种政治意

志是谁的政治意志,政治意志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都不重要了,只要是该政治

存在(政治意志)的产物,该宪法就具有正当性.〔１４〕

３５什么样的共和国?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同前注〔３〕,第３６页.
卢梭在其多部著作中论述到自由是人的天性,人们缔结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将“自然

赋予人们的平等”和“人们所创造的不平等”完美结合,“以最符合自然法则和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

来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民福祉”.因此,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的规范性

要素,并不承认多数人意志能够作为主权和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换言之,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

之中,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是融为一体的,只不过由于其人民主权的实现方式过于理想化,使
得这种融合人民主权和人权的人民主权理论未能着地,反而被糟糕的实践者改造为纯粹形式化的

制宪权理论.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５页;卢梭:«论人类

不平等的起源»,高修娟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版,第１页.
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０

页.
同前注〔１０〕,第６１页.
不过,也有学者根据«论特权»以及西耶斯在国民制宪会议上提出的人权宣言草案指出,

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中制宪权的至上地位仅是相对于宪定权力而言的,制宪权仅限于决定政治体

制,人权作为价值是制宪权的前提和目标.参见王建学:«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以西耶斯的

宪法人生为主线»,载«法学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６２—１８０页.
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５页.
施米特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宪权理论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一书中,

他就区分了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正当性理论.只不过,
施米特在«宪法学说»中试图提出的是一个追求超越历史时期而具有普适性的宪法理论体系,因而

他对宪法、制宪权和宪法正当性等问题的论述都只能是高度抽象化的,特定意识形态的价值预设

都被剥离了.



简而言之,形式主义的根本法观念以组织规范尤其是主权机构的组织规范

为内容,而实质主义的根本法观念以价值规范尤其是以个人尊严为核心的人权

体系为内容.它们建立在不同的正当性理念之上,形式主义的根本法更多地为

实证法学所采纳〔１５〕,实质主义的根本法则为已经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判

断的法学家所认可.形式主义根本法与实质主义根本法的对立缘于学者们不

同的学术立场,前者基于科学立场试图将法学做成法律科学,后者基于哲学立

场试图为法学提供价值依归.
国家存在的目的不是确认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宪法社会哲学的角度

来探讨根本法概念,必须是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的价值规范才能成为根本法.
的确,随着现代民主理论的兴盛,民主正当性逐渐成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原则,
人民主权成为宪法的正当性基础.西耶斯式的国民意志的表达即为最高的法

律,逐渐得到普遍承认.宪法和法律的正当性基础从实体性的价值规范向形式

化的民主制宪和立法程序转变.宪法的实质正当性与形式正当性逐渐分离,宪
法和法律不再是表达某种正义,而是多数人的决议.这或许就是马克斯􀅰韦伯

所说的“现代法的形式的品格”.〔１６〕 但是,世界历史已经饱尝了这种高度形式

化的法律理论带来的恶果.２０世纪初兴起的新康德主义法学派和二战之后自

然法学的复兴就代表了对这种理论范式的反思.当代民主理论和法哲学理论

的研究也试图将民主合法性原则拉回它原本的轨道.民主程序的正当性不是

不证自明的,主权、制宪权以及人民的立法权都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即便是

英美新兴的政治宪法学,也没有否定价值规范的更为根本的地位.无论是美国

的人民宪政主义或者英国的政治宪政主义,他们同样认可人权在宪法中的根本

法地位,只不过他们认为人权的内涵需要民主审议程序来决定,而不是交由少

数几个大法官来裁定.他们是用人民主权原则来反对司法至上,而不是用人民

主权反对人权.〔１７〕当英国的政治宪法学者宣称“民主过程就是宪法”〔１８〕时,他
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本身就是具有规范性内容的民主政治概念.

４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比如,主张建立去价值判断的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就将实质意义的宪法(根本法)定义为
“决定立法的机关和程序的那些规范”.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５页.
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９页.
当代西方的政治宪法学以人民主权为理论构建的支柱,他们强调公共理性和公共善的

正当性,强调唯有民主过程才能产生真正的公共理性和公共善,并以此来反对司法至上垄断宪法

解释权而造成的对宪法价值的僭越.相关文献可参见拉里􀅰克雷默:«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

义与司法审查»,田雷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马克􀅰图什耐特:«让宪法远离法院»,杨智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理查德􀅰贝拉米:«政治宪政主义:民主合宪性的一种共和主义辩护»,田飞龙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理查德􀅰贝拉米:«政治宪政主义:民主合宪性的一种共和主义辩护»,同前注〔１７〕,第６

页.



哈贝马斯通过民主商谈理论重新弥合了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冲突〔１９〕,
根据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化理论〔２０〕,现代国家和宪法被要求建立在双重

的正当性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基于程序的合法性,在民主主义思潮之下,具有正

当性的宪法必须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表达;另一方面是基于内容的合法性,在立

宪主义的要求之下,人权作为宪法的核心价值目标,宪法唯有以人权作为宪法

体制设计和运行的出发点,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然而,将宪法正当性的两个

方面相比较的话,会发现实质正当性更为根本.人民主权原则及其制度化后产

生的制宪权,它们的目的与功能就在于保证人权的充分实现.〔２１〕

正如任何事物都要受其目的的统治,制宪权和宪法同样如此.恰如国内学

者所言:“人民之所以要制宪,是为了追求一系列在道德上具有良善性质的事

物,包括正义、安宁、公共福利和自由.”〔２２〕这些宪法所追求的价值是人民制宪

的目的,也是宪法实施的动力.因而能够成为宪法中的根本法的只能是存在于

目的王国中的终极价值规范.制宪权及其所创设的根本法只能为宪法提供合

法性,而不能为宪法提供正当性.真正的根本法是超越于制宪权之外的,是制

宪权都不得不臣服的对象,它是制宪权的正当性来源.这个正当性来源不是芦

部信喜所说的普适的立宪主义价值,而接近于小林直树所说的立宪之初的价值

理念,后者一定存在,但却是具体的、个别的而不是抽象的、普适的.也就是说,
制宪权受制宪者自己宣示的价值理念的约束,“宣称拥有制宪权而进行制宪作

业者,对外揭橥一定的价值理念,即应受该价值理念拘束;若违反该价值理念,
等于自我否定,将丧失本身的正当性”.〔２３〕 从近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按
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制宪主体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序瑕疵,而按照这种

不完全民主的制宪程序制定出来的宪法均要援引实质性的价值内容充实自己

的正当性.这一点可以得到各国立宪史的佐证.无论是美国１７８７年的制宪,
或者１９４９年德国基本法的制定,再如１９４７年日本国宪法,无不借助于宪法的

５５什么样的共和国?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人权与人民主权的统一性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之中业已完成,只不过后来的理论发

展与社会实践将二者分离了.哈贝马斯指出:“在卢梭那里,政治自主的行使不再处于天赋权利的

限制之下;人权的规范性内容毋宁说已经进入了人民主权之实践模式之中.”哈贝马斯接续了卢梭

的这一思想并进行了理论修正.有关这两项最为重要的宪法原则的详尽分析可参见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５页.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１—２１３页.
有关制宪权正当性的最新探讨,可参见王锴:«制宪权的理论难题»,载«法制与社会发

展»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１８—１３１页.
钱锦宇:«宪法序言、国家梦想与政制建构———“中国梦”的宪法学阐释»,载«法学论坛»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３０页.
同前注〔５〕,第６７页.



实质正当性来弥补程序正当性之不足.〔２４〕即便是认为“对于任何宪法来说,权
力分配原则都是第一根本法”〔２５〕的中国政治宪法学学者来说,也是借用实质取

代程序来证成１９４９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制宪机关地位.〔２６〕

要发掘宪法中的根本法,必须找到宪法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事
物的本性就是目的”.〔２７〕一切价值无不指向三个终极性价值概念———真、善、
美.真构成了科学领域事实问题的终极价值,善构成了公共价值领域的终极价

值,而美则是个体价值领域的终极价值.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规则,它的

终极价值是善.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础规范,它所代表和追求的是共同体

内的“最高的善”.〔２８〕成文宪法的正当性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高级法地位即来

源于宪法对共同体内根本价值共识的体认和表达.我们之所以称现代成文宪

法为根本法,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表达了共同体内部的终极价值追求,其
次才是它为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赋予了组织形式.当我们试图在成文宪法之中,
再提炼出所谓的根本法时,这个根本法必定要表达出宪法规范体系之中的终极

价值规范,也就是共同体内部的终极价值追求———生发于共同体的历史之中、
存在于共同体成员的认知与行为之中、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事实而存在的最高的

善.它作为成为宪法中的根本法是成文宪法的终极价值和效力依据,是宪法发

展和完善的动力,也是宪法学评判宪法实践的价值尺度.最高的善是国家和宪

法的正当性来源.最高的善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共同体中存在不同

的理解,并取决于主导性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宪法研究往往在某种政治

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宪法学者的任何规范性的论断必定建立在政治理论

之上.宪法或者其他的社会活动,不存在价值中立的评估.”〔２９〕在自由主义为

主导的西方宪法中,宪法的根本性价值规范就是以个人尊严为核心的人权原

６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芦部信喜在论述日本国宪法的正当性时指出,正是日本国宪法以尊重人的价值尊严为

核心的价值体系赋予了日本国宪法正当性:“正是这一价值体系,即使没有完全使其本来的意义现

实化,或者即使在现实化过程中存在个别的宪法技术问题,它也为现行宪法的民主正当性提供了

内容上的支撑.可以说,判断宪法正当性的真正标准,即在于此.”同前注〔３〕,第１５４页.
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８３页.
陈端洪教授的原话为:“为什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具有代表性呢? 这个代表性不

是程序代表性,而是立基于真理的代表性和历史代表性.”同前注〔２５〕,第２４６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页.
关于什么是“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指出:“如若在实践中确有某种为其自身而期求的

目的,而一切其他事情都要为着它,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他物而做出的(这样就要陷于无穷后

退,一切欲求就变成无益的空忙),那么,不言而喻,这一为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善自身,是最高的

善.”换言之,所有的事物都有其目的,而所有的目的又都指向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最
高的善”.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
页.

N．W．Barber,“Preludetotheseparationofpowers”,CambridgeLaw Journal,
vol．６０,no．１,２００１,p．６３．



则.西方立宪主义以此作为根本法组织共同体、建构宪法学理论体系.现代宪

法虽诞生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土壤,但并非所有国家宪法必须要接受自由主义的

关于最高的善定义.
宪法社会哲学理论试图从一般层面定义宪法和宪法中的根本法.我们超

越中西方的特殊语境,从普遍意义上将宪法界定为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将最高

的公共善定义为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普适性意义上的“人权”,并以人的生

存和发展为内容的“人权”作为一切共同体和宪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３０〕

在宪法社会哲学的话语体系之下的人权概念,虽借用了西方人权概念的名称,
但它表达的却是超越中西差别、超越历史界分的高度抽象化的价值准则,也就

是一切宪法中的根本法.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共同体,对于人权的具体内容

会有不同的理解.西方自由主义宪法中以个人尊严为核心的人权应当被视为

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核心的人权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种具体

表达.中国宪法学可以借用西方宪法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但在具体的理

论体系建构上必须加入自己的创造.西方宪法以个体尊严为核心建构的西方

人权即是西方国家为其生存与发展而确立的根本价值准则.中国宪法中的根

本法所表达的终极价值目标,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宪法式的以个人尊严为核心

的自然权利体系.中国文化有着长久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３１〕,近代以来又接

受了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洗礼,在此文化土壤下生成的中国宪

法自然而然地具备一种集体主义品格.〔３２〕借用拉德布鲁赫对法律目的的价值

取向分类,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宪法是以“个体价值”为终极价值目标的话,那
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则是以“集体价值”为终极价值目标的.〔３３〕当然,社会

主义宪法所追求的集体主义绝非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国家主义,而是在认识到

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下的真正的集体主义.〔３４〕中国宪法的集体

主义品格是在历史变革中形成的,因而要探寻中国宪法的真正的根本法,必须

置身于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

二、现代中国的政治理想:民主共和国

史学界一般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但从宪法

７５什么样的共和国?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学的困境与出路»,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５页.
参见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４—５５页;李学农:«文化、人格、价值观的方法论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兼论中

国人的集体主义倾向»,载«江海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第４１—４７页.
参见陈明辉:«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３４—４３页.
拉德布鲁赫将以“个体价值”放在价值序列第一位的法律观和国家观称为“个人主义

的”,而以“集体价值”放在价值序列第一位的法律观和国家观则被归为“超个人主义的”.参见拉

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０页.
马克思曾用“真实的集体”来表达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



学的角度看,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真正分界线在于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因

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儒家式君主国,而在辛亥革命爆发

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国取代了儒家君主国成为现代中国

的最高政治理想.〔３５〕被钱穆称为中国古代政制精神之所在的“君权”与“相权”
的分离〔３６〕,自宋代以降随着“相权”的衰落,儒家式君主国所向往的王道政治逐

渐沦为王朝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外衣.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早已存在,西
方文明的入侵不过是一个外部诱因.在长达数百年的日趋专制化的统治当中,
儒家政治理想并没有能够驾驭住现实的政治权力,最终在西方文明的“力”的冲

击之下,它的尊严和权威彻底剥落.
旧的道统衰落了,新的道统兴起了.这个新的道统就是民主共和国的政治

理想.中华民族的先行者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

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要想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制
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清帝的退位,使这一认知从理

想走向现实.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中国政治迈向现代化的开拓性的

一步.民主共和国取代了传统的儒家君主国,成为中国的新的道统.两次帝制

复辟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点,后来的任何政治势力和政权要想取得政治权

力必须祭出民主共和国的大旗.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还是毛泽东领导

的共产党,都是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
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是国共两党的基本共识,正是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为

国共两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当性来源,也是国共两党能够开展两次合作

的前提性共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试图建立一

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同样是建立一个民主

共和国,只不过这个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共和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一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分享政权的民主共和国的建议.尽管在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以及如何

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重大分歧,但在中华民族的固有版图

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是两党的共识与追求.因此,正如政

治宪法学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可以作为中

国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基础和法理支撑.〔３７〕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根本

８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３５〕

〔３６〕

〔３７〕

在这里,儒家君主国理想的破灭和民主共和的深入人心更多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方法,
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在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描述,如章永乐教授指出民主共和直至两次君主

复辟之后也没有真正实现深入人心.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１９１１—１９１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１８３页以下.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２页.
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１页.



法.它是现代中国的道统,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根基.这一根本法的确立过程

即是近代中国的奋斗过程,是无数仁人志士的体悟与付出达成的基本共识.从

这一根本法的形成过程来看,它先是以观念宪法的形式产生于进步的中国人头

脑之中,进而得到成文宪法的确认,最后它依赖成文宪法的实施才能转化为现

实宪法,从而完成中国宪法秩序的现代转型.从民主共和国的内部结构来看,
民主共和国既包括了国家的形式要素———民主共和制,也包括了国家的实质要

素———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
民主共和制是现代中国根本法中的形式要素,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对于政

治体制的最高政治决断.民主共和制作为根本法的内容之一,意味着现代中国

必须彻底抛弃君主制,承认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一切政治权力

的合法来源.统一、独立、民主、富强是现代中国根本法中的实质要素,统一和

独立代表着中国人民试图继承古代中国的疆域和人口,建立一个(且只有一个)
独立的民族国家,民主和富强代表着现代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国家目标.
谁能够继承民主共和国这项根本法的两项基本内容,谁就能够取得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正当性.
而要实现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有三项核心“宪制议程”〔３８〕:(１)完成国家疆

域的统一,对内继承古代中国的版图,对外争取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地位;
(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整合,平息政治分裂,产生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并确

立民主共和制下具体的政府形式;(３)根据宪法进行国家治理,并根据具体情

势进行宪法修正与变革,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实现富强、民主的国家目

标.如何完成以上三个核心议程是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中国近代历史上

的三股政治势力———立宪派、国民党和共产党,它们的政治活动基本上都是围

绕这三个议题而展开的.立宪派先是依靠一位没有实权的君主,后是依靠一位

军阀出身的总统,自然无法完成国家统一和政治整合的任务.国民党掀起的暴

力革命,虽然完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在政治整合和宪法治理上却以失败

告终.在经过历史和人民的抉择之后,最终是经过更为充分的政治动员和更为

彻底的武装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近代中国的三项核心议程,继承了民主共

和国的理想,取得了中国的政治领导权.
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是民主共

和国的理想在两股政治势力上的两个具体的投影.它们都是受西方启蒙思想

和革命运动影响的产物,是解救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政治方案,都打着民主共

和国的旗号进行政治动员和革命建设.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共

９５什么样的共和国?

〔３８〕 “宪 制 议 程”借 鉴 了 孔 飞 力 在 论 述 中 国 现 代 国 家 形 成 时 所 用 的 “建 制 议 程”
(constitutionalagenda)概念.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版,第１页.



和国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政治目标.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

共产党所要建立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有所不同.１９３６年之前,中国共产

党试图建立的是“工农共和国”,而１９３６年后则将这一目标修正为“人民共和

国”.〔３９〕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多党共治的“民主共

和国”主张.〔４０〕 国共内战结束之际,中国共产党又重启“人民共和国”的提

法.〔４１〕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使用的共和国的名称不一样,但无

论名称如何变,都可以囊括在近现代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之下.对此,毛
泽东早有论述:“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

面.”〔４２〕可以说,无论是早期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还是之后的“人民共和

国”,又或者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和内战结束后的“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它们均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共和国理想在

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具体表达.〔４３〕新中国的国名原本就拟定为“中华人民民主

共和国”,不过最后用人民共和国而没用民主共和国.据说是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

东在中南海座谈会上提出中央的意见是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与会的

张治中表示:“‘共和’本身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 不如干脆叫‘中华

人民共和国’.”〔４４〕这个意见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央的采纳.
由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未能达成政治妥协,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

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取代了中国国民党建立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民主

共和国.这不仅是“力”的取代,也是“理”的取代.中国共产党是用它在革命时

期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成果以及在建设时期的建设纲领和建设成果取得人民的

支持与爱戴,从而获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领导地位.由于中国的民族资

产阶级不能承担起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反帝反封建,反而在第一次国

０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８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４９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７１页.
同前注〔３９〕,第２７６页.
有关“民主共和国”和“人民共和国”等相关概念的历史梳理,可参见潘焕昭:«“苏维埃人

民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口号的比较分析»,载«长白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２４—１２７页;王军、
阎治才:«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共和国”主张论析»,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２期,６５—６９页;卢国琪:«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探索之路»,载«中共中央党

校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９４—９９页.
参见王均伟:«虚怀与兼听»,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９０—９１页.有关新中国

国名的历史考察还可参见潘焕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考»,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
７５—７６页;宋月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补考»,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６８—６９页.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指出,是张奚若建议将国名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参见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载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９页.



共合作之后背叛了革命,以“训政”为名实行反动派的专制统治,最终被人民所

抛弃.反倒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外争独立、内争民权的历史任务,继承了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传统,从而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取得了对中国

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地位.〔４５〕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说得非常清楚: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

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

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

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
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４６〕

民主共和国这一根本法虽然有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但是作为一种高度抽

象化的政治共识,其具体内容和实现路径有待于进一步形成.作为现代中国第

一根本法的民主共和国,仅就国家形式提出了民主共和制的要求,就国家目的

提出了统一、独立、富强、民主的目标.换言之,民主共和国是去意识形态的政

治理想,它需要具体的意识形态内容赋予其肉身.既然中国国民党及其所建立

的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不能够尽“民主共和国”这一政治理想所要求的政治责

任,那么它被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取代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１９４９年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道统的合法继承者,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建立在

“力”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力”所能做的,不过是保证

“理”的实效性.

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指出,

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

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奋斗的共

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４７〕

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条就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目标

在于“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总而言之,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正当性在于它是现代中国第一根本法———民主共和国政治理想的继承

和发展,是对民主共和制下的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目标的担当与维护.

１６什么样的共和国?

〔４５〕

〔４６〕

〔４７〕

孟子有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借用中国古代的这种合法性理论来表达,１９４６—
１９４９年国共内战的结果就反映了“道”与“民心”之所向.因而,陈毅的那句名言———“淮海战役的

胜利是人民群众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就有了合法性宣示的政治内涵.
同前注〔４０〕,第６７４页.
同前注〔４１〕,第１４６４页.



正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将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

这一理想注入了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让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

可能.中国近代经历了封建帝国的失败、君主立宪国的失败和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建国理念和实力的较量中胜出,并且中国共产党自

觉承担起近代以来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

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现行宪法序言中的

历史叙事正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而被政治宪法学视作为第一根本法的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也是通过担当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任务取得人民的授权的.〔４８〕

三、现行宪法的根本法: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官方的历史叙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孙

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自觉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

史任务,打败了背叛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理想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以社会主

义共和国为目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４９〕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１９４９年的

«共同纲领»还是后来的四部正式宪法,都在序言或者总纲中表达了民主共和国

这一政治理想.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部宪法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具体内

涵的理解与描述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

立、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以及１９５４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５０〕,代表

着中国现代史上的三次立宪.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立的国家和宪法,共享

民主共和国这一现代中国的根本政治理想,但在具体的国家性质和国家目标上

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之下,有着两个不同性质的民主共和

国的交接与更替.１９４９年取代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是以«共同纲领»为宪法

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作为资产阶级

２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４８〕

〔４９〕

〔５０〕

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条规范本身来看,它不构成一条价值准则,不能

作为一条元规范.为什么中国人民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干什么,这条所谓的根本法没有给出回答.此外,党的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的表态也说明不适合将其视为一条元规范,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
成不变的􀆺􀆺”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２００８
年第２４期,第１３页.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５６—１０５７页.
严格说来,１９５４年宪法制定之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无论是从宪法文本层面或是

宪法实践层面,当时的中国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五四宪法”的目的是指向社会

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毛泽东于１９５４年６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就“五四宪法”
草案发表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五四宪法”的目的在于“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参见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８５页.



专政的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之间过渡形式的“第三种形式”的“新民

主主义共和国”.〔５１〕这个共和国作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过渡阶段,具
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特征,因而这个共和国的宪法———«共同纲领»又被称为

“临时宪法”.１９５４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制定的“五四宪法”则开启了社

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进程.〔５２〕 只不过,由于两个共和国的国号以及主权所有

者及行使者并无根本变化,学界一般将二者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制宪过程.〔５３〕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一样,都是继承的民主

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分别赋予其所建立的民主

共和国以具体内容.
因此,如果承认民主共和国作为现代中国第一根本法的地位的话,那么,现

行宪法的正当性就不是源自１９４９年的«共同纲领»,而是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所

确立的根本法.１９４９年的«共同纲领»和１９５４年宪法一样,都是１９１１年辛亥

革命所确立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形态.而现行宪法中的根本法的具体内涵源自

社会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容的根本政治决断.在

此意义上,现行宪法的正当性基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五四宪法”,而不是新民

主主义性质的«共同纲领».也就是说,１９４６年中华民国宪法所确立的三民主

义民主共和国、１９４９年«共同纲领»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１９５４年宪法

确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根本法的三种具体的实践

形态.现行宪法作为“五四宪法”的继承者,它的根本法就是延续了民主共和国

政治理想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借用新儒学的一个概念,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

和国就是当代中国的“国魂”.
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宪法»序言关于国家

目标的相关表述之中.«宪法»序言第二自然段将我国１８４０年以来的奋斗目标

精炼地总结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这是整个现代中国民主共和

国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内涵,将其在宪法序言中以一种历史叙事的方式加以表

述,代表了新中国对这段奋斗史的肯定及其成果的维护.〔５４〕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

３６什么样的共和国?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同前注〔４０〕,第６７５页.
不过,由于１９５４年制宪之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五四

宪法”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
从法律的形式合法性上说,现行宪法只不过是在“五四宪法”基础上的一次全面修改,而

“五四宪法”的根基又在于１９４９年作为制宪会议的第一届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由此,新
中国数次制宪和修宪从制宪权的角度得到一个清晰的程序化的正当性证成,新中国的宪法史有了

一个明晰的历史脉络和学理解释.参见同前注〔２５〕,第１８３页以下.
中国政治宪法学阵营中的青年学者田飞龙博士意识到宪法序言第二自然段中的“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之于现代中国的正当性意蕴,并将其视作为“近现代史和宪政转型的

主题原则和目标结构”,可惜的是,田飞龙博士并未将其归纳入他所拟定的“政治宪法结构”之中.
参见田飞龙:«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５页.



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现代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自由民主的建设历程由此开启.序言第七自然段着重指

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内容和手段.“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现行宪法确立的国家目标,是普适性意义上的

人权的中国化表达,是现行宪法中的根本法.〔５５〕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是向

人民许诺的一个较之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更自由、更民主、更平等、更富裕的社

会,这一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成为新中

国国家认同的纽带,同时也是现行宪法及其所确立的宪法体制的正当性基础.
为什么是具有价值内容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政治宪法学所说的权力分

配原则是现行宪法的根本法呢? 从“宪法”一词的原初内涵来看,宪法的确指向

政治共同体的组织规范.但是,自宪法学诞生以来,作为共同体根本组织规范

的宪法就被注入了宪法理念,因而从根本意义上重塑了“宪法”这一古老概念的

内涵.这种宪法理念就是共同体对于何为最高的善的价值决断,宪法社会哲学

理论将这个最高的善表述为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宪法组织共同体的前提是

存在某种基本的价值共识,这种基本的价值共识是共同体及宪法存在的“理”,
抛却这一宪法理念等于是抛却了宪法的灵魂,只谈共同体的组建使得讲求“理”
的宪法学与讲求“力”的政治学混为一谈.

正是宪法所表达的价值规范使共同体从利益和情感上凝聚为同质性的统

一体,这才是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中的根本法.美国宪法学者和政治学者在分析

美国国民认同和国家建构的基础时,均不是以美国宪法所确立的组织规范作为

美国宪法的根本法,而是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权利体系的根本地位.例如,
图什内特用“薄的宪法”指称由«独立宣言»所宣布的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
“包括人民皆生而平等的原则,以及人民皆有不可剥夺之人权的原则.”〔５６〕正是

“薄的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构成了美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构成了美国国家认同和

宪法认同的基础.〔５７〕亨廷顿同样指出,美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根源就在于以美

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表达的“美国信条”.〔５８〕 美国人民“是被一种共同

的命运和共同追求«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所宣布的价值观维系

４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关于宪法序言中的该条款的性质,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认为该条款是国家任务条款,
而不是国家目标条款,因而该条款虽可被视为根本法,但不能被视为最高法.参见陈玉山:«论国

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地位»,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７３—９０页;陈玉山:«论我国宪法序言中

的根本法»,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６５—７１页.
马克􀅰图什内特:«让宪法远离法院»,杨智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页.
同前注〔５６〕,第６４—６５页.
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页.



在一起的”.〔５９〕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建构绝不是基于制宪权对于主权运

行的制度安排,相反,制宪权的存在和行使是以组建国家的意愿和共识为前提

的,制宪权不过是赋予了既存的政治共同体以具体的存在形态.
诚然,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中,一切国家都不是目的,而是“必须打碎

必须摧毁的”〔６０〕对象.但是即便是列宁也承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

会主义阶段,“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６１〕 而在社会主

义的初级阶段,国家的存在是必然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法,其目标在

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５４年６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五四宪法”的制宪目的:“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奋斗”;“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

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６２〕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从“五四宪法”起就是作为

宪法目的来理解的.
不过,“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国

家的根本目标,而是在宪法的修改过程中逐渐确立的.１９４９年«共同纲领»最
初提出的国家目标是“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五四宪

法”使用的是“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均未使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

术语.在国家性质方面,１９４９年«共同纲领»和１９５４年«宪法»都将国体界定为

“人民民主国家”.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国家性质仍属于新民

主主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领导人原本是想在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之后,待阶级关系有了基本的改变之后,再制定一部社会主义宪

法.〔６３〕但最终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于１９５４年颁布了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以此

增强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的合法性.〔６４〕 待到三大改造彻底完成之后,

１９７５年«宪法»才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并且指出国家目标是“在
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而,“社会主义国家”概念的入宪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目标的确立称得

上是１９７５年«宪法»的宝贵遗产.１９７８年«宪法»和１９８２年«宪法»继承了“社

５６什么样的共和国?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中的台湾、西藏和香港问题»,载埃兹拉􀅰沃格尔主编:
«与中国共处:２１世纪的中美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２页.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３页.
同前注〔６０〕,第１７３页.
同前注〔５０〕,第１８５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３０页.
参见夏新华、丁峰:«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载«时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４—

２９页.



会主义国家”这一概念,并在宪法序言中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目标.
从“社会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中国化的产

物,代表着党和国家对于中国国情认知的加深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表１归纳了在不同的政治理论指导下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

家性质和国家目标.

表１　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下政治理论与国家性质、国家目标的对应关系

历史阶段 宪法
主导政治

理论
国家性质 国家目标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共 同 纲

领»;“五 四

宪法”

新民主主义

理论

人民民主专政的

新民主主义民主

共和国

“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

强”(共同纲领)
“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五四宪法”)

１９５６—１９８２
“七 五 宪

法”;“七 八

宪法”

激进的社会

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国家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七五宪法”)
“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七
八宪法)

１９８２至今 “八二宪法”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

人民民主专政的

社会主义国家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１９８２
年宪法逐步修改后)

　　由上表可见,现行宪法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逐渐修正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绝非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背叛,
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时期的理论创造.从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维度来

看,现代中国的根本法逐渐从抽象的统一、独立、富强、民主的民主共和国理想,
演变成为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支撑、以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目标的社

会主义共和国.先进的中国人和先进的中国政党在经过百年求索之后,得出了

这一项宝贵的根本法规范,并以简洁凝练的语言写入现行宪法序言之中.〔６５〕

从思想来源上看,这一根本法的生成和演变,并非根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

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在被动挨打以致存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之后积极吸收

６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６５〕 ２０１８年３月的宪法修改在这一句后面增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底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６页.按照本文的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承接的是近代以

来的民主共和国理想,这个目标旨在弥合近代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连续性,并且为未来解决港澳台

问题提供了共同的政治基础.换言之,它是整个近现代中国根本法的组成部分.



西方文明成果的产物.这一根本法不是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宪法的照搬照抄,而
是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为根本自足点的.因此,在解读这一根本法规

范的确切内涵时,势必要注意这两点:一是要看到中国宪法吸收了西方宪法理

念中的普适性的部分,以在立宪主义理念之下的诸多价值———民主、自由、人
权,同样为中国宪法所承认和保障;二是中国宪法作为中华民族经过价值和体

制的双重自主抉择之后的立宪产物,继承了近代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

放”的主旋律,并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自由”作出了纲

领性的规划和指引,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对于良善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因而不

能不加区分地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解构中国宪法文本.这是我们构建

中国的宪法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我们必须懂得区分价值和理念的普适性与

实践和经验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普适性的宪法理念———以人

的生存和发展为内涵的人权,是一切共同体的根本价值目标,并为任何一部具

有正当性的宪法所承认和保障,但在各个共同体的实践中,有关人权的内容和

实践方式必定是地方化的.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代表着当前

阶段的中国人民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理解与期许,是现行宪法中处于最高价

值位阶的根本法.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构造

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共有两处使用了“社会主义国家”概念,一是在宪法序

言中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国家目标,二是在

总纲第一条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进行了限定.这两处规定或因是

在宪法序言及带有强烈的纲领性而遭受理论研究的忽视,或因作为国体条款带

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诠释.而深入中国百年立宪史,
可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继承的是近现代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并赋予

这一政治理想更为具体的内容和形式.现行宪法中的这两处关于社会主义国

家的规定,前者为社会主义国家设定了价值目标,后者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

行了性质上的规定,二者共同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的

基本面貌,构成了现行宪法中的根本法.这两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定,
决定了作为根本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构造.

(一)作为国家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行宪法在«宪法»序言第７自然段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也就是社会主

义国家目标的基本内容.而关于«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曾一度引发了一场相

７６什么样的共和国?



当激烈的学术论战.〔６６〕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亲历现行宪法制定过

程的王汉斌同志的说法,«宪法»序言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宪法‘序言’对
四项基本原则使用的是叙述性的语言,而不是规定性的语言,在适用时就有灵

活的余地”.〔６７〕也就是说,«宪法»序言不是有没有效力的问题,而是其效力如

何体现以及如何发挥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学术讨论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

的学者倾向于承认«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并大有将«宪法»序言视为宪法“高
级法”的趋势.〔６８〕«宪法»序言中进行的历史叙事,主要包括革命和建设成果,
并非简单地陈述历史事实,毕竟这些历史事实是经过中国人民的决断之后成为

事实,并通过人民主权的制度化行使写入宪法中的.«宪法»序言所规定的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设定了宪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社会

领域的价值目标,同时也构成了这五大社会领域内的制度构建、制度实施和权

利保障的价值准则.〔６９〕

第一,富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富强,其内涵包括人民富裕和国家强

盛两个方面.新中国前三十年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首先要以物质文明为

前提,因此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诸多挫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汲取了这一教训,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
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

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

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７０〕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中一项重

８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这场论战自１９８２年宪法颁布之初产生,至今仍未完全平息.关于这场论战的大体过

程,可参见韩大元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宪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１１—１２５页.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７页.此外,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在全国法制宣

传日座谈会上用更为确定的语气肯定了这一点:“特别是宪法序言,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

和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宪法的灵魂,同宪法条文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序言,就是在

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党中央都

及时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按照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写入宪法

序言,具体内容写入宪法条文.”参见李鹏:«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７７页.
如有学者将«宪法»序言称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也有学者将«宪法»序言作为中国

宪法的“高级法背景”,还有学者视«宪法»序言为宪法的“根基规范”.参见喻中:«论宪法效力的终

极依据»,载«政法论丛»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７９—８５页;田飞龙:«宪法序言: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

景”»,载«江汉学术»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３１—３８页;张燕、徐继强:«宪法结构、宪法序言与我国的宪

制根基———兼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宪法之维»,载«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２５—１２９页.
有关现行宪法价值体系的分析,参见秦小建:«价值困境、核心价值与宪法价值共识———

宪法回应价值困境的一个视角»,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３１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３页.



要的内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论断来自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根

本任务和当前阶段中国现实国情的判断.因而在现行宪法中,物质文明和经济

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富强排在现行宪法价值体系中第一序列.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之一的富强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

西”.〔７１〕因此,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二,民主.清末开始,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就开始译介西

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希望通过“兴民权、设议院”来实现强国梦.因而毛泽

东说:“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７２〕可见,从清

末开始,民主逐渐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价值目标,尽管这种民主观带有较强的

工具主义色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国共两党所争议的不是民主的价值,而是

民主的类型:究竟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最终,中
国共产党所许诺的更广泛、更彻底的人民民主成为人民的选择.因此,现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形成了如下说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７３〕因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核心问

题之一.
第三,文明.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丰富的知识、技术和文化就不能建成共

产主义.”〔７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价值

目标之一的文明,专指精神文明.那什么是精神文明呢? 根据邓小平的说法,
“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

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
等”.〔７５〕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技术教

育;二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现行«宪法»在总纲第１９条至２４条将精神文明

建设目标以国家文化制度的方式建制化.
第四,和谐.富强、民主、文明是“八二宪法”制定之初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国

９６什么样的共和国?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同前注〔７０〕,第３６４页.
毛泽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８
页.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１７６６页.

列宁:«列宁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９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６７页.



家的理解和憧憬,和谐代表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积累的最新成果.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了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从和谐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了

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的和谐以及个人、社
会与自然的和谐四个层面.〔７６〕

第五,美丽.十六大以来生态环境问题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生态文明

成为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相并列的第五大文明.十八大

报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最先确立了“美丽”作为生态文明的目标.〔７７〕

自此,“美丽中国”成为国家政治决策、法律制定与实施的一个重要考量点.

２０１３年以来,习近平将建设美丽中国归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

要内容.〔７８〕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改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缀,意味着美丽

中国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行宪法根本法的组成部分.
任何属于历史范畴内的事物都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作为现

行宪法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作为现行宪

法根本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规范性内涵同样也是如此.一方面,现行宪法于

１９８２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内涵与

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有所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也不能周延地表达所有生活世界的价值目标,一旦

其他社会领域爆发出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必定会形成与之相对应的价值目

标,这些新的价值目标补充并拓展了现行宪法的价值体系,丰富了社会主义国

家的规范内涵.
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价值目标或以原则或以规则的方式入驻宪法,

形成并拓展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内涵.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治”与
“人权”入宪.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将“法治”与“人权”入宪视为“新的宪政设

计”来理解的.〔７９〕但本文认为,“法治”与“人权”入宪与其说是新的设计,不如

说是向普遍意义上的宪法理念和现行宪法价值目标的回归.因为,从现代宪法

理念的自身构成来看,人民主权、人权和法治是三项最为基本的宪法原则,１９８２
年宪法要想成其为宪法必然承认这三项宪法原则;从１９８２年«宪法»的内容来

０７ 北大法律评论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胡锦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２０１２/１１１８/
c６４０９４Ｇ１９６１２１５１．html,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日.

参见习近平:«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同前注〔６５〕,第２１１
页.

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８５页.



看,在此之前虽未有明确法治和人权原则,但从其文本内容中却不难发现１９８２
年«宪法»业已表达了法治原则与人权原则.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规定了

宪法是一切主体的根本活动准则,此为法治原则之表达,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

一章中广泛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此为人权原则之表达.因此,法治原则与人

权原则自始就存在于现行宪法文本之中,而宪法修正案将以原则性规定的方

式,明确将“法治”与“人权”纳入宪法文本,代表着对宪法实践偏差的纠正.〔８０〕

总而言之,作为国家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涵盖了人权保障原则的.只不

过中国宪法秉持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人权观,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代表着中国人民的集体人权.正是因为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上的集体主义精

神,导致了现行宪法确立了以国家为主体视角的价值目标.但是,在社会主义

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宪法设计的理念上,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包含了对公民个

体人权的保障,富强、民主、文明分别与公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相对应.
只不过由于宪法序言过分国家本位的叙事方式,以及宪法实践中对于现行宪法

的偏颇理解,没有真正做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使得个人权利的

保障没有与国家目标的实现相协调,从而造成了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不均

衡局面.因此,在国家目标问题上,如何从国家的视角转向公民个人的视角以

及如何从富强转向民主与文明,构成了当前中国最为深刻的宪法改革和宪法实

施问题,这也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所在.
(二)作为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哲学话语中,性质是指事物的根本属性.照此理解,国家性质即是指国

家的根本属性.那么,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呢?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看

来,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性质是指国家的阶级本质,即国家政权归属于

哪个阶级.根据«宪法»第１条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何谓“人民民主专政”呢?

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４８年９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但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８１〕

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建党２８周年和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

利之际,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该文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人民几

１７什么样的共和国?

〔８０〕

〔８１〕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与“民主”“法治”相比,前者是实体性目标,后者是工具性目

标.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里总是讲究追求本质而不是形式.不过,这一观念慢慢有所变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已经将“富强”与“民主”并列.

毛泽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页.



十年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它的核心内涵就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

下成立国家和组建政府,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则实行专政.〔８２〕

１９４９年«共同纲领»和１９５４年«宪法»均采用人民民主专政来表明各阶级的国

家地位及国家性质.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因而

１９７５年«宪法»和１９７８年«宪法»对国家性质的界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然而值得回味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制定的１９８２年«宪法»沿用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却在国家性质的描述上回归了«共同纲领»和１９５４年

«宪法»所使用的“人民民主专政”.彭真在１９８２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对此

作出了说明: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宪法修改草案在«序

言»里指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形式,人民民

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适合我国情况和革命传统的

一种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确切地表明我国的这种阶级状况和

政权的广泛基础,明白地表示出我们国家政权的民主性质.〔８３〕

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在实质上仍是无产阶级

专政,这一点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明确表达过了〔８４〕,刘少奇在１９５６年的中共

八大上又重申了这一点〔８５〕.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在实质上仍属于无产阶级专

政,是因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仍旧掌握着国家政

权.但是,１９８２年«宪法»所使用的“人民民主专政”并非简单地向建国初期的

回归.建国初期的两部宪法文件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均指向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的国家性质,具体内容为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１９８２年«宪法»中的“人
民民主专政”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专政对象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
“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的过渡时期,谁
是人民是有明确的范围的,那就是四个革命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到了１９８２年,中国的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变

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农民和知识

分子也不存在阶级属性上的区别,而仅仅是一种劳动身份的差别.〔８６〕 由于

２７ 北大法律评论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同前注〔４１〕,第１４７５页.
彭真:«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４０页.
据学者考证,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向苏联派来访问中共的代表明确表示:我们的

新政权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参见褚宸舸:«民主

视域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载«文化纵横»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７０页.
刘少奇:«国家的政治生活»,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０６—３０７页.
同前注〔８３〕,第４４１页.



１９８２年«宪法»中的“人民”已经不同于建国初期的“人民”了,１９８２年的“人民民

主专政”自然也不同于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专政”.可见,１９８２年«宪法»用
“人民民主专政”取代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８年«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与

１９５４年«宪法»进行了区别,在看似简单的概念取舍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一种

成熟的立宪技术的运用.
通过对“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历史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宪法用之以界定

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回答的是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更确切地

说是宣示人民的主权者地位,并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界定

了人民的大体范围,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的基本内涵.这一国家性

质如何体现呢? 这就涉及国家形式问题了.从理论上讲,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

均是国家制度的构成要素,国家性质决定着国家制度的质的方面,并最终决定

国家形式,国家形式则是国家制度的形式方面,它反映和体现了国家性质.〔８７〕

换言之,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国家性质最终需要通过国

家形式体现出来.
依照国家性质与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形式的一般关系,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这一极具决断意义的国体条款也就决定了我国必须施行社会主义国

家制度,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具有哪些内容呢? 根据现行宪法总纲中的相关规

定,社会主义制度由四项最为主要的根本制度构成:(１)作为根本保证的党的

领导;(２)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３)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

基础的经济体制;(４)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体制.这四项根本制

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件,集中体现了国体条款中所规定的社会

主义的国家性质〔８８〕,同时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家目

标的根本保证.

五、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是现行

宪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确立的根本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法地位根植于

现代中国历史,并显现于现行宪法文本最为核心的条文.这一根本法包括了作

为国家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作为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两重内涵,它
们代表了中国人民对共和国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定位.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社会

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基于其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进行的伦理—政治商谈的结果,
这样一种伦理商谈的结果就是该共同体关于共同体价值目标和存在方式的根

３７什么样的共和国?

〔８７〕

〔８８〕
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８页.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论述可以佐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

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同前注〔４９〕,第１０５８页.



本决断,它构成了共同体自我理解和认同的基础.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法

地位,不仅能够作为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奠基石,而且能够为当前的中国宪

法实践提供有力助益.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价值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价值体系能够作为中国宪法的逻辑起点,建构中国宪

法的社会哲学理论.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着重于解决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宪法学的根本问题,诸如宪法产生、发展的逻辑

必然性、历史规律性、社会正当性(尤其是政治上的正当性),宪法与其他社

会现象的差异性、同一性和关联性以及宪法对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共同体

(特别是国家)和作为个体的人(如主权国家中的公民)的作用、价值与

意义.〔８９〕

在宪法学的社会哲学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世间种种宪法现象提供

最为基础的理论说明,以及为人类的宪法实践提供价值和方法上的指引.宪法

的社会哲学理论是宪法的形而上学理论,它的任务是为宪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提供理论基础.
当前的中国宪法学尚未形成一种本土化的宪法社会哲学理论,这意味着中

国宪法学在一些最为基本的命题上不能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当下各种宪法学流

派缺乏学术争锋的话语平台.西方宪法以一种普适性的姿态出现,它在近代刺

激了中国宪法的诞生,并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地影响中国宪法学的思考.但近年

来中国宪法学业已意识到自由主义宪法范式既非普适,也不符合中国宪法的历

史语境与文本规定.因此,如何从西方宪法学中抽象出真正意义上一般宪法学

的理念与方法,置身于中国宪法的特殊语境构建出中国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
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宪法学界最为重要的问题意识之一.上文通过深入中国宪

法的历史语境和现行宪法的文本表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普适意义上的人

权的中国化表达,可以成为中国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命题.中国

宪法的正当性、价值体系、制度体系都可以从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款

中解读出来.中国宪法学可以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中国宪法的社会哲学理

论,这些派生性的基础命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保障原则、社会主义国家

的法治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大制度以及经济

文化制度等.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实践均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

之下得到中国化的解释与证成,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学理论.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透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结构分析,构筑中国部

４７ 北大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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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宪法学体系.部门宪法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宪法路径,一方面满足了社会系统

的功能分化所带来的整全化的压力,因为宪法能够作为整个共同体内的最高规

范为各个社会子系统提供转化平台;另一方面,部门宪法也促进了宪法实施方

式与实现领域的多元化,能够更为深入地贯彻宪法的价值与规范,实现国家内

部的宪法治理.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国家目标,提供了用以实现该目标的基本制度,并在公民个体与国家机构

之间配备了宪法权利与义务,由此形成了现行宪法中的部门宪法结构.中国

部门宪法学可以根据现行宪法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设定的价

值目标、制度安排和具体的权利义务进行理论展开,从而形成中国的部门宪

法学基本框架.相应地,确认社会领域的价值目标———和谐,以及生态领域

的价值目标———美丽,已经进入宪法文本,可以据此进行这些领域的部门宪

法理论建构.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当下中国可以

“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宪法共识,培养宪法爱国主义,增进国家认同;二是可以

“社会主义国家”为价值尺度与制度原则,指引和评判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国家

建设.
过去中国的国家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但无

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带有过“左”的思想倾向,它们的维持需

要持续不断的公民激情和国家说教.以此作为国家认同的纽带,并以持续的社

会运动来巩固和强化,最终导致了可怕的政治后果.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

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经济建设带来的物质文明的繁荣,一方面成

功地塑造了强大而富有生机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民生活

的种种需要,从而维持了国家秩序的平稳过渡,国家认同的基础开始从民族主

义和意识形态向个体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实现转换.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

逐步分化,社会冲突也愈发激烈,再加上国家在应对这些社会冲突时观念、制度

和手段的落后,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使得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遭受到前

所未有的消解.〔９０〕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想要再次回到以民族主义激情和意识形态说教为

内容的国家认同建构方式似乎已不可能,那么要如何塑造新时期的国家认同?
笔者认为,一套去意识形态化的宪法叙事和以此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能够满

５７什么样的共和国?

〔９０〕 参见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９期,第２３—２４页.



足塑造国家认同的需要.如前文所述,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是以宪法

所表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伟大理想将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通过社会主

义制度整合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尽管我国自１９５４年以来制定了多部宪

法,但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都没有充分重视宪法在国家整合

和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而在美国,这种以高级立法的方式制定的法律文

本业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象征,在塑造国家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９１〕

在德国,学者们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的说法,用之以作为法治国家的认同范

式.〔９２〕这些经验和理论对于同样迈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中国,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我们因为共同的信念和目标走到一起,这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通过制宪的

方式确立下来.宪法确认并表达了共和国的政治理想,确立了实现该理想的最

为基础的国家制度,确认了共和国公民最重要的宪法权利,并通过在序言中的

历史叙事充实了我们对于一个统一多元的主权国家的想象.我们可以通过宪

法塑造国家认同、培育政治忠诚的新形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宪法学

提炼出简洁有力的理论命题,使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能以凝练的信条的形

式传达到人民之中,成为整个国家基石性的政治共识.本文所提炼的社会主义

国家这一根本法,以简洁的话语、丰富的内涵表达了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

标,它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能通过彻底的宪法实施来兑现这一

承诺.
忽视了宪法所表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想所具有的国家统合意义,只是国家

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无论是意识形态教育或者经济建设,国家从来都没

有放松过对于社会主义目标和性质的强调,被忽略的是宪法这样一种培育国家

认同的理性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差距,才是社会

主义共和国国家认同消散的根本原因.因此,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现行宪法的

根本法,并以此培育宪法爱国主义仅仅是塑造国家认同的第一步.宪法爱国主

义的培育最终需要通过持续的宪法实施与变革,让人民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切

身感受到宪法的益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项实践意义就体现于此:社会主义

国家是宪法确认和表达的全国人民的政治理想,国家认同的维护和宪法爱国主

义的培育有赖于这一政治理想的实现,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宪法的根本法,它
的实现是最为重要的宪法实施,因而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为当

前宪法实施的两项最为重要的举措———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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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９２〕

SeeEdwardS．Corwin,“TheConstitutionasInstrumentandasSymbol”,The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３０,no．６,１９３６,pp．１０７１Ｇ１０８５．

参见扬—维尔纳􀅰米勒:«宪政爱国主义»,邓小菁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１
页.



价值尺度与制度原则.
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正是党和国家努力弥合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

理想之间隔阂的战略举措.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之下,经济体制改革、政治

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均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国所许诺的较之于资

本主义国家更为富裕、更为民主、更为文明的政治承诺.正如亨廷顿所言:“改
革是使政治体制和实践符合先前已接受的政治观念和价值.”〔９３〕在宪法学视野

下,改革的性质是宪法实施,其所实施的对象是作为国家目标的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中,
可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衡量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标尺,看看改革和法治国家建设

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

六、结语

共和国代表着人民建国制宪之初的理想与信念,是将人民结合为一个统

一体的基本共识,也是保证国家内部同质性的纽带.国家和宪法的正当性即

奠基于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之上.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卡恩所说的,“政治社

群的存续,依赖于对奠基行动的持续信念”.〔９４〕在国家奠基行动中确立的政

治理想和信念是国家统合的价值共识,国家建构及其长远发展有赖于一个共

同的理想将全体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人民共同的

政治信仰.

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

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

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

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

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９５〕

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共和国体,清廷的一纸逊位诏书接

续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传承性,并为共和国体奠定了法理基础.１９４９年新

中国的成立则为共和国国体注入了更为具体的实质性内涵,现行宪法将其界定

为“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全体中国人民政治决断的结果,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

的政治目标,现行宪法以此为根本规范统摄整个宪法体制和权利义务体系.中

国宪法学可以此作为中国宪法社会哲学理论的根基,建立一套扎根于中国历史

７７什么样的共和国?

〔９３〕

〔９４〕

〔９５〕

同前注〔５８〕,第１３０页.
保罗􀅰卡恩:«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田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２２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７５页.



土壤和政治现实的理论体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

主义共和国的崇高理想和价值准则,同时也是党和政府给予人民的政治承诺,
从根本法意义上决定了现行宪法的规范品格.

(审校编辑　康　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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